
寶來曼氏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稽核組織及運作 
壹、內部稽核組織 

1、本公司內部稽核為獨立單位，隸屬於董事會。 

2、本公司稽核室設置主管一人，稽核四人，並視規模、業務狀況及管理需

要，調整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 

3、本公司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董事會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者，將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貳、內部稽核之運作： 

1、內部稽核目的： 

內部稽核之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

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

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2、內部稽核之職能： 

內部稽核人員需維持獨立性及客觀性以發揮稽核功能。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委員會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五號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解釋：內部稽核係內部控制之

一環，目的在協助管理階層善盡其責任，其職能如下： 

（1）檢查保護資產安全之措施是否適當。 

（2）檢查會計及業務資訊是否可靠及完整。 

（3）檢查各項資源之運用是否有效率。 

（4）檢查各項營運活動是否按照既定計畫執行，並達成預期目標。 

（5）調查內部控制是否持續有效運作，並提出改善之建議。 

3、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項目 

（1）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檢查，以衡量現行政策、程序之有效性及遵

循程度與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2）釐定稽核項目、時間、程序及方法。 

4、內部稽核作業適用範圍： 

（1）內部稽核人員辦理稽核事宜，依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 

（2）內部稽核工作執行範圍包括公司各單位及所屬分支機構。 

（3）內部稽核人員辦理內部稽核工作，分定期及不定期二類，定期性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稽核，由內部稽核人員依公司年度稽核計畫執行；不定期性稽核，

由內部稽核人員依指示或業務需要辦理。 

（4）總公司定期對其分支機構督導查核其內部稽核作業，其作業週期

係每半年每家分公司至少查核乙次。 

5、內部稽核人員之職責： 

（1）內部稽核人員秉承公司最高主管指揮監督，執行公司內部稽核工

作。 

（2）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工作遇有疑問時，應於獲得解釋及澈底瞭解後，

方得提出處理意見。 

（3）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工作時，如發現員工有不當情事，除與其直屬

主管連繫外，應即向公司最高主管報告，不得直接處理。 

（4）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工作時，得調閱一切檔案，受查單位不得拒絕

或隱匿，如屬機密性之檔案，應先報准後始得調閱。 

（5）內部稽核人員對所見異常事項，應詳加調查、瞭解及持續追蹤，

並據實於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中揭露。 

6、內部稽核人員注意事項： 

（1）內部稽核人員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執

行職務，除定期向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外，稽核主管並應列席董

事會報告。 

（2）內部稽核人員持續參加主管機關或專業機構或公司自行舉辦之內

部稽核講習及各項專業課程，以提昇稽核品質及能力。 

（3）稽核程序按稽核計畫進行，避免不必要之討論與諮詢，儘量減少

影響受查單位經辦人員本身之工作，遇有不明瞭之事項，應於適

當時間提出詢問，至澈底瞭解為止。 

（4）勿與受查單位人員爭論制度上之不完備，發現錯誤情事不得當面

批評，受查單位人員如有申訴或建議，應細心聆聽，勿與辯論。 

（5）內部稽核人員應充分瞭解現行相關法令，並熟諳公司現行內部控

制各種制度、規章，尚應透徹瞭解受查單位之單行辦法及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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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6）內部稽核人員應事前熟知受查單位之歷史背景、重要資料及以往

稽核報告內容。 

（7）內部稽核人員對查核結果應予合理判斷，此項判斷應有可靠之理

論依據，獲得足夠而適切之證明。 

（8）內部稽核人員執行查核工作係接觸公司第一手機密檔案資料，應

嚴格保密，並應提高警覺，注意文件安全，以防失落。 

7、年度稽核計畫 

（1） 內部稽核單位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據以檢查公司

之內部控制制度。且將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為他人背書保證之管理及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控制作業、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資通安全檢查等列為每年

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 

（2） 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年度稽核計畫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3） 本公司依期交所所訂格式內容、方式及申報時間向期交所申報年

度稽核計畫及其執行情形、所見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8、稽核報告 

（1） 稽核報告依規定格式填寫，包括查核日期、查核項目、查核經過

內容(所見事實、違反何種規章、所採措施如何)及改進建議等，

且裝訂成冊並於封面註明起迄時間，妥為保管；其中稽核報告（含

查核明細表）至少保存五年、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三年。

但對事實未發生之查核項目得於稽核報告上註明即可，毋庸檢附

相關查核明細表及工作底稿。 

（2） 稽核報告之完成期限，日查核應於查核日後二日內完成，週查核

應於受查期限後五日內完成，月、季查核及半年查核應於受查期

限後二週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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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部稽核人員對於檢查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

（包括主管機關或自律機構檢查所發現、內部稽核作業所發現、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自行檢查及會計師專案審查所發現之

各項缺失），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並於該報告陳核後加以追蹤，

定期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

施。總分公司間應建立異常事項即時通報機制，以確保分公司異

常事項能即時通報總公司稽核主管。且公司應將內部控制制度缺

失、異常事項及改善情形，列為各部門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4） 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陳核後，應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底前交付

各監察人查閱。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服務事業有

受重大損失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各監察人。設

有獨立董事者，應一併交付或通知獨立董事。 

（5） 分公司稽核報告應至少每月一次由總公司稽核主管彙整陳核最高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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